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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工程變更沿線

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及「擬

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

畫案」草案，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第3場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2月22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松山區公所11樓大禮堂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王副局長偉       紀錄：吳豐文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為建構臺北都會區捷運首都環狀線為一完整環形路線，以提高捷

運系統之可及性與機動性，並大幅縮短各區域旅次時間，及促進沿線

衛星區域發展，讓臺北都會區邁向宜居且永續發展的城市，市府刻正

辦理環狀線最後一階段之東環段路線規劃，目前綜合規劃報告已陳報

交通部審議中，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則經交通部核轉行政院環保署審議

中。本次座談會係屬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前之意見交流，藉由辦理

座談會之方式收集所有權人意見，並納入本計畫後續修訂之參考。 

陸、會議簡報說明：略。 

柒、意見交流(發言內容、依發言順序): 

    Y39及通風豎井 

一、 民眾 1 

(一) 我是使用（租用）Y39站出入口 B 土地的大都會客運，其變更

範圍現為本公司的車輛調度站，為維持運輸功能，請市府單

位協助尋找周邊其他土地替代使用。 

二、 民眾 2 

(一) 請廢除 Y39站出入口Ｂ捷運開發區與通風井Ｘ捷運系統用地間

之吳興街583巷3弄計畫道路，並將其土地整合一併開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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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地主能參與開發。 

(二) 或請徵收吳興街583巷3弄計畫道路私人土地，以利捷運開發

使用。 

三、 民眾 3 

出入口Ｂ捷運開發區之私有土地，因土地面積小，請市府多

幫忙，參考新北市政府針對捷運開發核予3倍總容積獎勵，以

讓地主未來分回之房舍面積較大。 

四、 民眾 4 

(一) Y39站出入口 B鄰路街廓的土地使用分區為住3，容積率為225%，

若允許商業使用，未來分區是變更為商業區嗎？ 

(二) 我們很高興能與捷運局合作，但擔心未來分回面積不夠與家

人同住。因基地條件良好，且兩面臨路，是否能先變更為商

業區提高容積？ 

(三) 請市府針對建蔽率不予規定、停車數量、協議價購及參與開

發之好處多加說明。 

五、 民眾 5 

大都會客運公司在此地經營幾十年之時間，並為大眾運輸路

網重要之環，請捷運局協助尋找周邊其他可供車輛調度之土

地替代使用。 

六、 民眾 6 

(一) Y39站出入口 B之捷運開發區未來能蓋幾層樓？ 

(二) 未來基地可辦理容積移轉嗎？移入容積是否可以分給地主？ 

(三) 公辦開發大樓常偷工減料。 

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馮教授正民 

(一) 今日係都市計畫公展前座談會，聽取民眾意見，後續還有都

市計畫公展說明會、市都委審議和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民眾

皆有機會表示意見。都市計畫變更涉及民眾私有土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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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需多注意自身權利。 

(二) 捷運開發區可供開發使用，捷運系統用地只能供公共設施使

用，另因設置通風井 X的土地面積較小無法開發，只能變更為

捷運系統用地。 

(三) 民眾參與聯合開發的優勢多於參與都更(如容積獎勵部分)。

捷運局會在民眾選擇參與開發後，再進行公開徵求投資人，

等投資人進場後才會進行權利分配的計算。 

八、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回應 

有關 Y39站大都會租用本市土地做為車輛調度站的部分，將持續

與業者協調使用方式並尋找供中巴可用之空地，所需面積約

1,000平方公尺，亦或與捷運開發大樓共構使用。 

九、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回應 

(一) 本座談會係針對捷運必要設施之土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並

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座談會；座談會屬都市計畫草

案公開展覽前之程序，以廣納涉及土地地主及建物所有權人

之意見，並增加與民眾溝通之管道。 

(二) 本案座談會後民眾仍有參與之機會，包含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公開展覽及其說明會，期間民眾同時能以書面載明表達意見；

而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並可列席說

明。此外，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啟動之用地取得作業階段，

會就內政部核定的變更範圍之土地辦理2次公聽會。 

(三) 本案聯合開發與民間之合建類似，透過變更都市計畫程序，

由劃定為「捷運開發區」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提供土地，並

由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依程序徵求投資人（建商）出資

興建開發大樓，利用土地所有人部分土地興建捷運設施，但

捷運設施所使用之空間，則不計入容積。另為鼓勵民眾參與

土地聯合開發，對其提供土地興建捷運設施，得以提高允建

容積方式辦理（含捷運土地開發獎勵與都市計畫獎勵），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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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除享有原有可建樓地板面積（即不影響其原有權益）

外，可與政府共同分享獎勵樓地板面積。 

(四) 捷運開發區之地主未來共有4種方式進行；第1種參與開發，

不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申請抵付開發完成後之公有不動產；

第2種不參與開發，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但對本府取得本基

地之公有不動產有優先承購、承租之權利，惟不得超過應抵

付權值之50%；第3種為不參與開發，而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

第4種則為徵收。 

(五) 參與土地開發同意協議價購者，準用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1

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參與土地開發申請以該基地開發

完成本府取得之公有不動產價值應抵付權值者，於取得後如

有再移轉時，始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 捷運開發區擁有地上物拆遷補償優於都市更新，地上物拆遷

補償費計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1條規定、係依據「臺北市舉

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暨「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

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辦理工程用地之拆遷補償查估。 

(七) 甄選投資人作業方面，採用資格審查、規格評選及價格評比

三階段作業，第一階段資格審查符合者，第二階段由捷運局

召開審查及評選會議，邀請專家學者並會同有關機關共同審

查，經評選合格者再進行第三階段價格評比。建物完工後將

由參與開發之地主優先選擇本府分回之不動產，若不同地主

選擇之物件剛好相同，則以抽籤決定。 

十、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書面意見（如附件）：案涉本處經

管文山區博嘉段1小段127地號土地設置通風豎井，經彙相關整業

務科意見，前揭土地非位於列管山區道路、步道、風景區、老舊

聚落等範圍內，且無土地租用或占用情事，亦無相關意見提供，

爰本座談會擬不派員出席。 

玖、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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